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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目標

深根原住民族運動

延續「運動 i 臺灣2.0」精神，促進原住民族傳統運動傳承與推廣，並
⽀持地⽅發展特⾊運動項⽬，提升全⺠參與率。

推動地方特⾊運動活動

依各地方⾃然環境、⼈⼝結構及族群特性，規劃具在地特⾊、多元
且符合需求之運動活動與課程。

發展多元族群之全民運動

辦理兒童、青少年、女性及高齡者等之專屬運動，增進運動意願及
頻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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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資格及應備文件

※已獲得運動部全民運動署補助之活動，不得重複申請本計畫

各直轄市、縣(市)地方政府擔任指導或主辦單位，
彙整提報轄內各申請單位之計畫

1.申請表
2.活動計畫書
3.經費概算表
4.申請單位之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或⼈⺠團體⽴案證明
5.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切結書或揭露表

申請
資格

應備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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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動類別

原住民族
參與比例 >50%

原住民族專案 

活動種類：

原住民族各項運動活動
     (亦可搭配節日辦理)

運動課程

重點推動
體育運動

縣市發展
特性及需求

多元族群
(兒少、銀髮族等)

全民署政策
(ex:自⾏⾞或
匹克球等)

依以下特點辦理活動/課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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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點發展特色專案 



運動課程辦理規範

週

12週 30小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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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總經費及自籌比率

地方特色補助款
(含離島運動會)
2,000萬元

計畫總經費
7,493.7萬元

原住民專案
5,493.7萬元

幣值：新臺幣

財力級別 自籌經費比率

第一級 30%
第二級 25%
第三級 20%
第四級 15%
第五級 10%

地方政府自籌比率
(依行政院主計總處財⼒級次劃分)

各縣市配得預算依「114年8月22日臺教體署計字第1140900250號」函辦理
補助款須專款專用，各縣市之補助總金額上限即為分配到之預算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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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期程(1/2)
第 9 ⾴ (共 22 ⾴)

開放帳號註冊

          (一單位限⼀帳號)

申請單位可自⾏下

載附件檔案填妥後

交予各縣市政府

就計畫之明確性及合理性進行初審，並依排

定優先補助順序，上傳以下⽂件：

1.  申請件數及經費分配表

2. 申請彙整表

3. 通過初審之申請文件

上傳完畢後，請將1、2隨函檢附予國立體育

⼤學(正本)及全⺠運動署(副本)

全民運動署成⽴審

查委員會進⾏複

審，必要時得邀請

申請單位列席說明

核定最終補助案件

及補助金額，公告

後即可執⾏

計畫公告 收件截止
自行訂定
截止日期

複審提送初審結果

各縣市政府初審

核定公告
6月15日前 6月中 6月底(暫訂)5月19日



計畫期程(2/2)

核銷作業：
執行單位活動結束後45日(至遲115年12月20日前)，提送結
案報告書一式1份(運動課程須檢附參與者名冊、領據正
本、經費請撥單正本、保險單正本及收支結算表正本至各
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，由各縣市政府自行審查，通過後進
行撥款作業

彙整備文檢附下列資料送全民運動署
辦理核結：
1. 補助經費明細表
2. 全案收支結算表
3. 各活動成果報告及收支結算表

活動核結活動截止

活動執行期間

核定公告
11月30日 12月23日前6月底(暫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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複審審查重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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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項目 審查重點

1
活動/課程

核心目標

原住民族類別專案：

1.規劃之內容是否配合節日、整合縣市既有資源與連結多方通路，辦理適合原

住民族參與之活動或課程。

2.參與對象原住民身分者應達50%以上。

重點發展特色類別專案：

1.規劃之內容是否配合縣市政府資源及重點推動之運動項目、響應全民運動署

相關政策(如自行車或匹克球等)辦理活動或課程。

2.參與對象是否規劃特定族群？例如兒少、女性(孕婦)、高齡者、原住民、新住

民或職工等。



項次 項目 審查重點

2
活動/課程規劃可

行性及完整性

1.可行性：目標、內容、參與對象、報名及收費方式、地點、預期效益等（含

競賽章程或活動規章、師資名單）。

2.完整性：流程（賽程及課程規劃表）、宣傳、風險管控（保險、緊急應變措

施）等。

3
執行團隊之專業能

力與實績
宣傳推廣規劃等能力及過去與本案相關性質之工作實績。

4 經費合理性
經費概算表是否詳列各項支出及收入?

其他機關補助款應列於經費概算表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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複審審查重點



注意事項

活動保險

依法投保足額保險，未辦理保險者不予核銷

         1.公共意外險(必保)：
            每一個人身體傷亡：300萬元。
            每一事故身體傷亡：1,500萬元。
            每一事故財物損失：200萬元。
            保險期間內總保險金額：3,400萬元。
         2.健康保險或傷害保險(擇一)：

每一被保險⼈之保險⾦額不得低於300萬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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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事項

活動輔導及計畫評核

諮詢規劃委員提供諮詢輔導，並前往活動訪視，承辦單位應配合提供
相關資料

活動滿意度調查

活動結束後須請參與者填寫線上滿意度調查，並於結案時提交彙整分析

活動管控機制

核實性原則：變更課程時間與地點，必須於原定日期 2 週前完成備查
效益性原則：如成效與原核定計畫有落差且未依指導改善者，視情節扣減
或註銷補助經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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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事項

兒少知能研習課程

辦理兒少相關活動或課程，所聘任知教練，應參加全民運動署或各直轄
市、縣(市)政府主辦運動教練兒少運動知能研習課程。

性平規範

活動所有聘用之相關人員，不得聘用有涉及性別平等爭議事件或兒少及其
他不法事件。
於活動現場張貼「禁止性騷擾」海報，載明執行單位性騷擾申訴專線及管
道，並於活動場所公開揭示。
現場應優先規劃女性參與者專屬更衣等相關設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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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上申請-前往計畫網站

網址：salc.ntsu.edu.tw

↑前往計畫平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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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上申請-註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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網站右上角會員中心
�帳號註冊

(或直接點選下拉選
單中的註冊)

1



線上申請-註冊

ex:臺北市政府體育局(一級單位)

請填業務單位長官(ex:  局長/處⻑)

範例：業務承辦人

＊表單所有題目均為必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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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序填入電子郵件及
註冊資料

縣市政府申請一個帳
號為限

2



線上申請-註冊

＊更多網站使用說明可參考本站操作手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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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縣市聯繫窗口名單

窗口更換，請以email通知執⾏⼩組

請填復一位單位聯絡人資訊，
填報網址如下:
https://reurl.cc/lpM1yv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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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縣市政府聯絡Line群組



綜合座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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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言規則：

1.於線上會議室中點擊舉手，待點名後再開起麥克風發⾔。

2.發言者請先說明所屬單位名稱，並簡明扼要表達意⾒。



聯絡方式

單位名稱：地方特⾊全⺠運動活動計畫執⾏⼩組

聯絡地址：桃園市龜山區⽂化⼀路250號

電子信箱：salc@ntsu.edu.tw

連絡電話：03-3283201#85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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